臺南縣仁和國小「與校長有約」活動實施辦法
一、目的：為促進師生間的良好關係，拉進與學生的距離，並鼓勵學生，能自動自發認真學習，除重視課業表現外，並能注重日常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「約會」採分組，分為小小客人與小客人兩組，小小客人為一至三年級，小客人為四至六年級。
三、活動時間：每個月月中由校長訂定日期，由校長選擇利用早修時間進行「早餐約會」、課間活動時間進行「點心約會」，或利用午餐時間進行「午餐約會」。
四、活動名額：不限課業成績，每班由老師推薦兩名表現最佳、學習態度與生活習慣進步最多、參加校內外比賽榮獲優異成績、勤奮向學或好人好事者。
五、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主辦人：            教導主任：           校長：
